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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刘海锋）武汉国
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租车驾驶员蔡
阳春是位热心的司机，他不仅主动给
乘客减免车费，还将联系方式留给
需要帮助的老人。近日，乘客陈女
士通过市交通运输局服务热线向蔡阳
春表示感谢。

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陈
女士在武汉火车站乘坐蔡阳春驾驶的
出租车前往湖北教育出版社。车辆行
驶至二环线竹叶山时，她临时改道，要
去武湖拿一份重要的文件。

蔡阳春二话不说载着陈女士改道
前往武湖。因地点比较偏僻，而且没
有路灯，蔡阳春担心乘客害怕，主动和
陈女士协商走最近的路线。拿到文件

后，他继续将陈女士送往湖北教育出
版社。

在快到达目的地时，陈女士看到
出租车计价器已经跳到了100多元，
就顺嘴嘀咕了一句：“费用这么多呀！”
蔡阳春连连说：“莫担心，莫担心，到了
之后我少收一点钱。”快到目的地时，
蔡阳春提前抬表停止计时，一直到把
陈女士送到所住小区楼下，少收了十
多元。

“大晚上麻烦他这么久，不仅提供
最近的路线，还主动给我减免车费，真
的蛮感动。”12日下午，陈女士谈到这
段暖心之旅时，对蔡阳春赞不绝口。

12日下午，记者就此事联系蔡阳
春时，他说：“这点小事，实在不值一

提。”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蔡阳春跑出
租已有十多年，经常受到乘客点赞，
滴滴打车平台授予他“助老”司机称
号。

前不久，他营运至南湖军威苑小
区附近时，见路边有一对老年夫妇招
手拦车，其中一名老人行动不便坐在
轮椅上，他主动上前搀扶老人上车。
原来他们要到医院看病。

抵达医院后，蔡阳春担心老人看
完病打不到车，又主动留下联系方式，
让他们看完病后联系他。在医院等候
一个半小时后，蔡阳春接到老人电话，
将老年夫妇平安送回家。

右图：热心的哥蔡阳春。

武汉晚报讯（记者夏奕 通讯员蔡
丹 张梦捷）项目经理借了笔钱，自称
用于公司经营，还不上了。债主要求
他和公司一起还款，这合理吗？近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

某建设公司项目经理赵某因资金
困难，向公司同事李某借了50万元，
自称这笔钱用于公司项目的经营活
动。后来，赵某还了20万元后无力偿
还剩余款项，李某诉至法院。

李某不仅要求赵某还款，且以赵
某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要求赵某所在

的建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表见代理，是无权代理的一种特

殊情况，是指被代理人的行为足以使
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
并基于这种信赖而与无权代理人实施
法律行为的代理。

法院认为，赵某的借款行为不能
构成对建设公司的表见代理，在二审
终审判决中，法院未支持该建设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原因有三：

一、借条载明的出借人为赵某，并
未加盖公司公章，不符合代理人的外
观表现要件；

二、根据赵某银行流水显示，该借
款未用于建设公司项目经营，且公司
也并未对该笔款项予以确认；

三、李某作为公司员工，应知悉项
目经理并无权限代表公司签订合同，
其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武汉晚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李
丹 产启斗）早高峰时段，一名身体不适
的乘客没有吃早餐就匆匆前往单位，地
铁出行途中突然晕倒在滚动电梯上，后方
两名乘客及时出手，稳稳托住乘客直至送
出电梯。

事发6月11日早上8时10分，准备前
往单位上班的乘客罗女士乘坐8号线到赵
家条站下车，乘坐手扶电梯出站时突然晕
倒在电梯扶手上，上身很快倒在电梯外沿
挡板上，情况十分危急。正在这时，后方两
名乘客急忙冲上前将其扶住，稳稳地架着

她直至安全出电梯后交至站厅工作人员胡
黎手中。

当班值班站长何文瑛与驻站民警快
速赶至现场，经过现场沟通了解到，罗女
士感冒刚好，早上起床后赶时间没有吃
早餐就匆匆前往单位上班，在地铁列车
内就感觉有点不适，没想到下车后上到
手扶电梯时两眼一黑，晕倒在滚动的电
梯上。

在客服中心处，胡黎搬来椅子安排罗
女士坐下休息，全程帮扶的好心乘客耐心
照顾并送上糖果，工作人员取来热水，何文

瑛安抚乘客情绪并配合联系其所在单位、
亲友说明情况。

经过约半小时的休息，罗女士情况好
转，此时她的朋友驾车赶至现场，多人一起
推着轮椅送其出站直至送上车。

“感谢紧急时刻快速出手的好心乘客，
在电梯上及时扶住晕倒的罗女士。”何文瑛
提醒广大市民乘客，特别是体质较弱的女
乘客，夏季天气转热，早上出门前一定要吃
点早餐、喝点热水，以免低血糖等不适带来
安全隐患，地铁出行途中如遇不适可及时
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

武汉暖心的哥为乘客减免部分车费
他还将联系方式留给需要帮助的老人

项目经理借钱无力偿还，会连累公司吗
法院未支持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11 日，记者联系上经手本案
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廖艳
平，请法官就本案详细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
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
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
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
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
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
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的，代理行为有效。”

表见代理制度，意义在于保

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
而达到提升交易信用、降低交易
风险的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公
司对员工个人行为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的基础，不仅需根据劳动关
系，更应符合行为人的职务范
围。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项目
经理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的情况
时有发生，出借人往往会以“表见
代理”为由，将公司作为借款人一
并告上法庭，要求公司承担共同
还款责任。

在本案中，赵某的行为在权
利外观上显然不足以使李某相信
其有代理权，李某也未对款项的
用途、是否取得公司授权等情况
进行审核，其主观难以满足“善意
无过失”情形。故赵某行为系无
权代理，不构成表见代理，李某无
权向建设公司主张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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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罗女士晕倒在电梯扶手和外沿挡板上。 好心乘客架着晕倒的罗女士走出电梯。 通讯员供图


